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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佈

有關收購一個中國煤礦之權益之諒解備忘錄失效

茲提述金山能源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十

一月三十日之公佈（「該等公佈」），內容有關收購一個位於中國山西省之煤礦之權益。除文

義另有所指外，於本公佈所用之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由於在獨家期間（根據諒解備忘錄之條款延長）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屆滿之前尚未就

建議收購事項訂立任何正式買賣協議，故諒解備忘錄自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起已失

效。

本公司將繼續探索及研究具潛力的項目以進行日後投資，而本公司將於適當時間刊發公佈

通知股東。

承董事會命

金山能源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
王大勇

香港，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執行董事為王大勇先生、田文煒先生、王同田先生及陳瑞 *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李儀先生、

蘇斌先生、李峰先生及王道遠先生；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趙瑞強先生、曹貺予先生、厲培明先生及李智華

先生。

* 僅供識別


